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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三届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在上海市兴义路

８

号万都中心

３０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了

公司董事会三届八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６

名，黄迪南执行董事因公不能出席，委托徐建国董事长出席本次会

议并代为投票表决；姚珉芳非执行董事因公不能出席，委托俞银贵执行董事出席本次会议并代为投票表决；张惠彬独立非

执行董事因公出差，委托朱森第独立非执行董事出席本次会议并代为投票表决。 公司监事董鑑华、谢同伦、周昌生、郑伟健

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徐建国董事长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二、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三、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目标激励方案

四、关于对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８５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后，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人民币

９４３００

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１０２８００

万元。

五、关于设立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埃塞俄比亚分公司的议案

六、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１

、公司章程修正案

修 改 前 修 改 后

第 五 十

九条

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

二

）

选举和更换董事

，

决定有关董事的

报酬事项

；

（

三

）

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

事

，

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

；

（

四

）

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

（

五

）

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

（

六

）

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

案

、

决算方案

；

（

七

）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

弥补亏损方案

；

（

八

）

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

出决议

；

（

九

）

对公司合并

、

分立

、

解散

、

清算和变

更公司形式等事项作出决议

；

（

十

）

对公司发行债券作出决议

；

（

十一

）

对公司聘用

、

解聘或者不再续聘

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

（

十二

）

修改公司章程

；

（

十三

）

对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

审批的对外担保事项作出决议

；

（

十四

）

审议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百分之三以上

（

含百分之三

）

的股东的提案

；

（

十五

）

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

大 资产超 过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经 审 计 总 资 产

３０％

的事项

；

（

十六

）

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

项

；

（

十七

）

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

（

十八

）

法律

、

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应当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其他事项

；

（

十九

）

股东大会可以授权或委托董事

会办理其授权或委托办理的事项

。

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

二

）

选举和更换董事

，

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

；

（

三

）

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

决定有关监事的报

酬事项

；

（

四

）

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

（

五

）

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

（

六

）

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方案

；

（

七

）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

八

）

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

（

九

）

对公司合并

、

分立

、

解散

、

清算和变更公司形式等事项作

出决议

；

（

十

）

对公司发行债券作出决议

；

（

十一

）

对公司聘用

、

解聘或者不再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

议

；

（

十二

）

修改公司章程

；

（

十三

）

对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审批的对外担保事项

作出决议

；

（

十四

）

审议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百分之三以上

（

含百分

之三

）

的股东的提案

；

（

十五

）

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项

；

（

十六

）

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

（

十七

）

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

（

十八

）

审议当年年度预算外且超过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

３０％

的对外投资

；

（

十九

）

审议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１０％

、

或超

过净资产

３０％

的委托理财事项

；

（

二十

）

审议公司以自有房地产

、

设备

、

股权投资在公司外的

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设定的抵押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

１０％

、

或超过净资产

３０％

的资产抵押

；

（

二十一

）

法律

、

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作

出决议的其他事项

；

（

二十二

）

股东大会可以授权或委托董事会办理其授权或委

托办理的事项

。

对公司发生的交易

（

提供担保

、

受赠现金资产

、

单纯减免公司

义务的债务除外

）

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

公司除应当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进行及时披露外

，

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一

）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

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

，

以

高者为准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５０％

以上

；

（

二

）

交易的成交金额

（

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

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

元

；

（

三

）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

（

四

）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

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

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

五

）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

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

取其绝对值计算

。

第 六 十

三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

应当于会议召开四

十五日前发出书面通知

，

将会议拟审议的事

项以及开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

东

。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应当于会议召

开二十日前

，

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

司

。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

应当于会议召开四十五日前发出书面通

知

，

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

东

。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应当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

，

将出席会

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

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聘任的律师应当出

席会议

，

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

第 八 十

五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

一

）

公司增

、

减股本和发行任何种类股

票

、

认股证和其他类似证券

；

（

二

）

发行公司债券

；

（

三

）

公司的分立

、

合并

、

解散和清算

；

（

四

）

公司章程的修改

；

（

五

）

股权激励计划

；

（

六

）

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认为会

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

需要以特别决议通

过的其他事项

。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

一

）

公司增

、

减股本和发行任何种类股票

、

认股证和其他类

似证券

；

（

二

）

发行公司债券

；

（

三

）

公司的分立

、

合并

、

解散和清算

；

（

四

）

公司章程的修改

；

（

五

）

股权激励计划

；

（

六

）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百分之三十的

；

（

七

）

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认为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的

、

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

第 八 十

七条

股东要求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或者类别

股东会议

，

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

（

一

）

合计持有在该拟举行的会议上有

表决权的股份百分之十以上

（

含百分之十

）

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股东

，

可以签署一份

或者数份同样格式内容的书面要求

，

提请董

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或者类别股东会议

，

并阐明会议的议题

。

董事会在收到前述书

面要求后应在十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

开股东大会或者类别股东会议的书面反馈

意见

。

前述持股数按股东提出书面要求日计

算

。

（

二

）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

者类别股东会议的

，

将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

五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或者类别股东会

议的通知

，

通知中对原提议的变更

，

应征得

原提议人的同意

。

（

三

）

如果董事会在收到前述书面要求

后三十日内没有发出召集会议的通告

，

提出

该要求的股东可以在董事会收到该要求后

四个月内自行召集会议

，

召集的程序应当尽

可能与董事会召集股东会议的程序相同

。

股东要求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或者类别股东会议

，

应当按照下

列程序办理

：

（

一

）

合计持有在该拟举行的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百分之

十以上

（

含百分之十

）

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股东

，

可以签署一份

或者数份同样格式内容的书面要求

，

提请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

会或者类别股东会议

，

并阐明会议的议题

。

董事会在收到前述

书面要求后应在十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股东大会或者类

别股东会议的书面反馈意见

。

前述持股数按股东提出书面要求日

计算

。

（

二

）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类别股东会议的

，

将

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五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或者类别股东会

议的通知

，

通知中对原提议的变更

，

应征得原提议人的同意

。

（

三

）

如果董事会在收到前述书面要求后三十日内没有发出

召集会议的通告

，

提出该要求的股东可以在董事会收到该要求后

四个月内自行召集会议

，

召集的程序应当尽可能与董事会召集股

东会议的程序相同

。

（

四

）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或者在收到请求后

１０

日内未作出反馈的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

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监事

会提出请求

。

监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

，

应在收到请求

５

日内发出

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

通知中对原提案的变更

，

应当征得相关股

东的同意

。

监事会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

，

视为监事会不

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

连续

９０

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

第 一 百

零四条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

行使下列职

权

：

（

一

）

负责召集股东大会

，

并向股东大会

报告工作

；

（

二

）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

（

三

）

决定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

四

）

制定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

算方案

；

（

五

）

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

亏损方案

；

（

六

）

制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的方案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

（

七

）

拟定公司合并

、

分立

、

解散的方案

；

（

八

）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

九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

根据总

经理的提名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和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包括财务负责人

），

决定

其报酬事项

；

（

十

）

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

十一

）

制定公司章程修改方案

；

（

十二

）

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大会授

予的其他职权

。

董事会作出前款决议事项

，

除第

（

六

）、

（

七

）、（

十一

）

项必须由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

表决同意外

，

其余可以由半数以上的董事表

决同意

。

董事会有权在股东大会授权的范围内

，

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

收购出售资产

、

资产抵

押

、

对外担保事项

、

委托理财

、

关联交易等事

项

。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

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负责召集股东大会

，

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

（

二

）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

（

三

）

决定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

四

）

制定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方案

；

（

五

）

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

六

）

制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以及发行公司

债券的方案

；

（

七

）

拟定公司合并

、

分立

、

解散的方案

；

（

八

）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

九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

，

聘任或

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包括财务负责人

），

决

定其报酬事项

；

（

十

）

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

十一

）

制定公司章程修改方案

；

（

十二

）

审议当年年度投资预算外

，

单项项目投资总额超过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包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且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

３０％

的投资项目

；

对于当年年度投资预算外

，

单项项目投资总

额在

１００００

万元以下且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３０％

的

投资项目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批

，

董事长在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累计审批额不超过

３

亿元

；

（

十三

）

审议公司以自有房地产

、

设备

、

股权投资在公司外的

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设定的抵押总额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

，

且不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０％

、

且不超过净资产的

３０％

的

资产抵押

；

（

十四

）

审议总额超过人民币

８

亿元

、

但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０％

且不超过净资产的

３０％

的委托理财事项

；

（

十五

）

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董事会作出前款决议事项

，

除第

（

六

）、（

七

）、（

十一

）

项必须由

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表决同意外

，

其余可以由半数以上的董事表

决同意

。

除上述第

（

十二

）

项所述董事会授予的董事长权限外

，

董事会

另行授权董事长决定以下事项

：

公司内部管理机构及分支机构的

设置

；

决定委派或更换全资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

员

，

以及委派

、

更换或推荐公司控股子公司

、

参股子公司的股东代

表

、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候选人

）。

就前述需经董事会

、

董事长批准后方可进行的交易

，

如该等

交易达到公司章程项下股东大会的审议权限标准

，

则应根据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

由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２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修 改 前 修 改 后

第 九

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利机构

，

依法行使

下列职权

：

（

一

）

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

二

）

选举和更换董事

，

决定有关董事的

报酬事项

；

（

三

）

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

事

，

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

；

（

四

）

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

（

五

）

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

（

六

）

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

案

、

决算方案

；

（

七

）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

弥补亏损方案

；

（

八

）

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

出决议

；

（

九

）

对公司合并

、

分立

、

解散

、

清算和变

更公司形式等事项作出决议

；

（

十

）

对公司发行债券作出决议

；

（

十一

）

对公司聘用

、

解聘或者不再续聘

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

（

十二

）

修改公司章程

；

（

十三

）

对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

审批的对外担保事项作出决议

；

（

十四

）

审议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百分之三以上

（

含百分之三

）

的股东的提案

；

（

十五

）

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

大 资产超 过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经 审 计 总 资 产

３０％

的事项

；

（

十六

）

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

项

；

（

十七

）

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

（

十八

）

法律

、

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应当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其他事项

；

（

十九

）

股东大会可以授权或委托董事

会办理除上述职权外的其它事项

。

股东大会应当在境内外公司监管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

，

不

得干涉股东对自身权利的处分

。

在公司股票

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规定范围内

，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行使包括但不限于购

买或者出售资产

、

对外投资

、

提供担保

、

委托

理财等职权

。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利机构

，

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

二

）

选举和更换董事

，

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

；

（

三

）

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

决定有关监事的报

酬事项

；

（

四

）

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

（

五

）

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

（

六

）

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方案

；

（

七

）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

八

）

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

（

九

）

对公司合并

、

分立

、

解散

、

清算和变更公司形式等事项作

出决议

；

（

十

）

对公司发行债券作出决议

；

（

十一

）

对公司聘用

、

解聘或者不再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

议

；

（

十二

）

修改公司章程

；

（

十三

）

对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审批的对外担保事项

作出决议

；

（

十四

）

审议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百分之三以上

（

含百分

之三

）

的股东的提案

；

（

十五

）

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项

；

（

十六

）

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

（

十七

）

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

（

十八

）

审议当年年度预算外且超过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

３０％

的对外投资

；

（

十九

）

审议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１０％

、

或超

过净资产

３０％

的委托理财事项

；

（

二十

）

审议公司以自有房地产

、

设备

、

股权投资在公司外的

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设定的抵押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

１０％

、

或超过净资产

３０％

的资产抵押

；

（

二十一

）

法律

、

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作

出决议的其他事项

；

（

二十二

）

股东大会可以授权或委托董事会办理除上述职权

外的其它事项

。

对公司发生的交易

（

提供担保

、

受赠现金资产

、

单纯减免公司

义务的债务除外

）

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

公司除应当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进行及时披露外

，

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一

）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

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

，

以

高者为准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５０％

以上

；

（

二

）

交易的成交金额

（

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

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

元

；

（

三

）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

（

四

）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

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

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

五

）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

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

取其绝对值计算

。

股东大会应当在境内外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范围内行使职权

，

不得干涉股东对自身权利的处分

。

在公司股

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规定范围内

，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行使包括但不限于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

对外投资

、

提供担保

、

委

托理财等职权

。

第 十 二

条

股东要求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或者类别

股东会议

，

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

（

一

）

合计持有在该拟举行的会议上有

表决权的股份百分之十以上

（

含百分之十

）

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股东

，

可以签署一份

或者数份同样格式内容的书面要求

，

提请董

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或者类别股东会议

，

并阐明会议的议题

。

董事会在收到前述书面

要求后应在十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

临时股东大会或者类别股东会议的书面反

馈意见

。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

类别股东会议的

，

将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五

日内发出召开会议的通知

。

前述持股数按股

东提出书面要求日计算

。

（

二

）

如果董事会在收到前述书面要求

后三十日内没有发出召集会议的通告

，

提出

该要求的股东可以在董事会收到该要求后

四个月内自行召集会议

，

召集的程序应当尽

可能与董事会召集股东会议的程序相同

。

股东自行召集股东大会或股东类别会

议的

，

在股东大会决议或股东类别会议决议

公告前

，

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１０％

。

股东要求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或者类别股东会议

，

应当按照下

列程序办理

：

（

一

）

合计持有在该拟举行的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百分之

十以上

（

含百分之十

）

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股东

，

可以签署一份

或者数份同样格式内容的书面要求

，

提请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

会或者类别股东会议

，

并阐明会议的议题

。

董事会在收到前述书

面要求后应在十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

类别股东会议的书面反馈意见

。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

者类别股东会议的

，

将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五日内发出召开会议

的通知

。

前述持股数按股东提出书面要求日计算

。

（

二

）

如果董事会在收到前述书面要求后三十日内没有发出

召集会议的通告

，

提出该要求的股东可以在董事会收到该要求后

四个月内自行召集会议

，

召集的程序应当尽可能与董事会召集股

东会议的程序相同

。

（

三

）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或者在收到请求后

１０

日内未作出反馈的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

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监事

会提出请求

。

监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

，

应在收到请求

５

日内发出

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

通知中对原提案的变更

，

应当征得相关股

东的同意

。

监事会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

，

视为监事会不

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

连续

９０

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

股东自行召集股东大会或股东类别会议的

，

在股东大会决议

或股东类别会议决议公告前

，

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１０％

。

第 二 十

六条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

，

也可以委托股

东授权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

。

董事

、

监事

、

董事会秘书

、

公司聘任的律师应当出席会

议

，

总经理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经董事会

邀请的人员

，

可以列席会议

。

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

，

均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

，

公司和董事会不得以任何理由拒

绝

。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

，

也可以委托股东授权代理人代为出

席和表决

。

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聘任的律师应

当出席会议

，

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

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

，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公

司和董事会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

３

、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修 改 前 修 改 后

第 三

条

为提高公司日常运作的效率

，

董事会根据

《

公司章程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规定和

股东大会的授权

，

可以决定将投资方案

、

资

产处置

、

对外担保

、

公司债务

、

财务政策

、

机

构设置等职权明确并有限授予董事长

、

其他

一位或多位董事或总经理

。

董事会有权行使

公司章程和本规则未规定须由股东大会行

事的其它有关战略发展

、

经营管理

、

财务审

计

、

人事管理等方面的重大事项决策权力

。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定以下事项

：

公司

内部管理机构及分支机构的设置

；

决定委派

或更换全资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

理人员

，

以及委派

、

更换或推荐公司控股子

公司

、

参股子公司的股东代表

、

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

候选人

）。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

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负责召集股东大会

，

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

（

二

）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

（

三

）

决定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

四

）

制定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方案

；

（

五

）

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

六

）

制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以及发行公司

债券的方案

；

（

七

）

拟定公司合并

、

分立

、

解散的方案

；

（

八

）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

九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

，

聘任或

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包括财务负责人

），

决

定其报酬事项

；

（

十

）

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

十一

）

制定公司章程修改方案

；

（

十二

）

审议当年年度投资预算外

，

单项项目投资总额超过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包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且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

３０％

的投资项目

；

对于当年年度投资预算外

，

单项项目投资总

额在

１００００

万元以下且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３０％

的

投资项目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批

，

董事长在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累计审批额不超过

３

亿元

；

（

十三

）

审议公司以自有房地产

、

设备

、

股权投资在公

司外的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设定的抵押总额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

，

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０％

、

且不超过净资产的

３０％

的资产抵押

；

（

十四

）

审议总额超过人民币

８

亿元

、

但不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０％

且不超过净资产的

３０％

的委托理财事

项

；

（

十五

）

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董事会作出前款决议事项

，

除第

（

六

）、（

七

）、（

十一

）

项必须由

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表决同意外

，

其余可以由半数以上的董事表

决同意

。

除上述第

（

十二

）

项所述董事会授予的董事长权限外

，

董事会

另行授权董事长决定以下事项

：

公司内部管理机构及分支机构的

设置

；

决定委派或更换全资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

员

，

以及委派

、

更换或推荐公司控股子公司

、

参股子公司的股东代

表

、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候选人

）。

就前述需经董事会

、

董事长批准后方可进行的交易

，

如该等

交易达到公司章程项下股东大会的审议权限标准

，

则应根据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

由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４

、总经理工作细则修正案

修 改 前 修 改 后

第

３

条

３．

总经理的职权

３．１

公司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

行使下

列职权

：

３．１．１

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

组

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

３．１．２

组织实 施公司 年度 经营

计划和投资方案

；

３．１．３

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

３．１．４

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３．１．５

制定公司的基本规章

；

３．１．６

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

３．１．７

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

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

３．１．８

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

权

。

３．２

公司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

但非

董事总经理在董事会会议上没有表决权

。

３．３

总经理

、

副总经理在行使职权时

，

不

得变更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决议或超越其

职权范围

。

３．４

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在行使职权

时

，

应当根据法律

、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

履行诚信和勤勉的义务

。

３．５

公司副总经理行使下列职权

：

３．５．１

参与总经理主持的公司总体工作

规划的制定

，

并积极提出建设性意见

；

３．５．２

根据公司总体规划

，

制定分管工作

计划

，

确保公司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

３．５．３

协助总经理对下属各职能部门

、

各

经营单位完成工作计划情况和履行岗位职

责情况进行指导

、

监督和检查

；

３．５．４

协助总经理定期做好相关人员的

考核及奖惩事宜

；

３．５．５

完成总经理交办的其他工作

。

３．

总经理的职权

３．１

公司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

行使下列职权

：

３．１．１

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

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

３．１．２

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３．１．３

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

３．１．４

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３．１．５

制定公司的基本规章

；

３．１．６

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

３．１．７

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

管理人员

；

３．１．８

总经理对公司对外投资企业在改制

、

重组等过程中涉及

股权转让的审批权限是

：

转让股权标的对应经评估净资产金额在

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下

（

含

３０００

万元

）。

３．１．９

总经理对公司年度预算外设备资产处置的审批权限

是

：

设备资产

（

单台或批量

）

原值在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至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

含

１０００

万元

）

之间

。

３．１．１０

总经理对公司的对外担保

，

在获得公司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批准后

，

每一笔对外担保在执行之前需报总经理批准后方能

执行

。

３．１．１１

在股东大会

、

董事会批准的借款额度内

，

各企业借款额

度调剂

，

需经总经理批准

。

３．１．１２

总经理对委托理财的审批权限是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

亿元的委托理财事项

、

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０％

且不超过净资产的

３０％

的委托理财事项

。

３．１．１３

公司以自有房地产

、

设备

、

股权投资在公司外的金融

机构或其他机构设定的抵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

，

需经总经

理批准

。

３．１．１４

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３．２

公司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

但非董事总经理在董事会

会议上没有表决权

。

３．３

总经理

、

副总经理在行使职权时

，

不得变更股东大会和董

事会的决议或超越其职权范围

。

３．４

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在行使职权时

，

应当根据法律

、

行

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履行诚信和勤勉的义务

。

３．５

公司副总经理行使下列职权

：

３．５．１

参与总经理主持的公司总体工作规划的制定

，

并积极提

出建设性意见

；

３．５．２

根据公司总体规划

，

制定分管工作计划

，

确保公司各项

工作的顺利开展

；

３．５．３

协助总经理对下属各职能部门

、

各经营单位完成工作计

划情况和履行岗位职责情况进行指导

、

监督和检查

；

３．５．４

协助总经理定期做好相关人员的考核及奖惩事宜

；

３．５．５

完成总经理交办的其他工作

。

同意将本议案中的《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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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在上海市兴义路

８

号万都中心

３０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了

公司监事会三届五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４

名。李斌监事因公出差，授权委托谢同伦监事出席并代为行使投票

表决权。 本次会议由董鑑华监事长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

同意将本报告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中的各项经济指标及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

２

、公司编制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和公司三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半年报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３

、半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４

、未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与会监事对以上议案均表示同意，并一致发表上述审核意见。

三、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一年八月十九日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01727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2 0 1 1

半年度

报告摘要

董事长报告

２０１１

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旋律，上半年面对原材料价

格上涨、人力成本上升、银根紧缩、日本福岛核泄露事件等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变化给企业经营带来巨大压力，上海电气作为中

国最大的综合性装备制造集团之一，紧紧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战略方向，坚持聚焦主业、提高盈利能力，拓展市场、创

新管控模式，积极应对市场变化，报告期内取得了良好成效。

在新能源领域：我们的风电设备业务海外市场取得突破，报告期内承接了印度

ＫＳＫ

公司

１２５

台

２ ＭＷ

风机项目订单，报

告期末公司在手风机订单金额超过人民币

６０

亿元，创历史新高。 同时，继续发展高门槛的海上风机市场，在成功生产

３．６

兆瓦

海上风机基础上，继续研制

５

兆瓦风机产品。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发生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国家提出了核电相关的“国四条”政策，

对企业发展核电的安全性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同时我们也看到，全球能源和电力消费仍在持续增长，随着化石能源的不断

减少，人类今后的生存离不开新能源的大力发展，中国发展核电及风电的趋势不会改变。 报告期内，我们自主设计、制造的我

国第一套国产化率

１００％

的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堆内构件顺利通过验收。 我们继续不断加强我们在核电设计能力、核电集成能

力方面的建设；做好第三代核电

ＡＰ１０００

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工作，并争取全面进入

ＣＡＰ１４００

的核电技术领域；保持核电设备

领域的领先优势。

在高效清洁能源领域：我们制造的百万千瓦等级超超临界火电机组于报告期间继续保持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我们生产

的

３００

兆瓦、

６００

兆瓦发电机组在全国机组可靠性评比中脱颖而出，占金牌榜近半数。我们积极顺应国家大力开发西部政策，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备忘录》。我们与法国阿尔斯通集团签署合资意向书，拟以双方各自拥有的锅炉

业务共同出资组建合资公司，旨在打造锅炉和相关业务领域世界范围内的领导者。在燃机业务领域，报告期内，我们新增订单

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元，鉴于国家近期获取国外天然气资源加上西气东输二线投产给天然气发电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预期未来

燃机市场需求会逐年递增；在输配电领域，我们与国家电网下属上海市电力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双方共同出资组建上海电气

输配电装备有限公司，通过在输配电领域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为满足未来中国智能电网新一代电力系统、储能设备及节

能环保的需求提供卓越的服务。

在工业装备领域：我们的电梯业务持续领跑中国电梯市场，并在国内率先实现单一工厂累计产销量达

３０

万台的规模。 我

们已成为

２０１１

世界园艺博览会会场馆唯一电梯供应商。 报告期内，上海三菱已成功签约“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电梯工

程，总共将为其提供

１０６

台电梯。 我们电梯业务的维护保养收入比例继续提高，是国内同行业中电梯安装量、维保受控量最高

的电梯企业。 报告期内，我们生产的国内首台大容量、超高速电机转子（最高转速达每分钟

５０４０

转）完成超速动平衡试验，将服

务于西气东输项目。我们生产的大型磨床和数控机床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本报告期内我们研制的纳米级精度微型数控磨床顺

利通过国家级鉴定。 我们也是中国印刷包装机械行业规模最大、产品最先进、产业链最完整的公司。

在现代服务业领域：我们的服务业涵盖了工程服务、国际贸易和金融服务。我们的工程产业已经连续三年销售超过

１００

亿

元，报告期末，

ＥＰＣ

项目在手订单金额逾人民币

１１００

亿元，创历史新高。 报告期内，我们继续深入扩展海外市场，承接了伊拉克

华事德

２

台

６１０

兆瓦

ＥＰＣ

总承包火电项目供货合同，合同金额为

１０．８

亿美元。 我们的电站工程首次进入了泰国，为我们开拓该

地区市场打下基础。 我们的海外

ＥＰＣ

承包的电站工程已经分布在多个国家，我们将进一步向相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拓展，进

入传统欧美能源巨头的市场。 我们的工程建设能力不断提高，在

２０１０

年度

ＥＮＲ

全球最大

２２５

家国际承包商排名中我们位列第

７８

位。 随着我们在印度设立上海电气印度有限公司，我们在工程国际化服务领域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我们的财务公司正以其

高效和专业的服务为集团核心业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为集团的外汇风险管控提供专业的管理和服务。

２０１１

年是上海电气“十二五”发展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再次创业”的起步之年，我们要起好步，见实效。 我们将紧紧围绕

“十二五”战略目标，继续优化产业组合，推进产业可持续发展：提升成熟型产业的能级，巩固领先地位；扩大成长型产业的规

模，打造行业品牌；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力争战略性新业务取得重要突破。站在新的高度，以新的思路，我们坚持走创新发展之

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紧紧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整合优化资源，实现上海电气新一轮的发展。

让我们携手共进，共同努力，再创佳绩！

董事长

徐建国

中国上海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黄迪南 董事 因公请假 徐建国

姚珉芳 董事 因公请假 俞银贵

张惠彬 独立董事 因公请假 朱森第

１．３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是否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否

１．５

是否存在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否

１．６

公司负责人徐建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俞银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世璋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上海电气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７２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上海电气

股票代码

０２７２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伏蓉

联系地址 上海市兴义路

８

号万都中心

３０

楼

电话

＋８６

（

２１

）

５２０８２２６６

传真

＋８６

（

２１

）

５２０８２１０３

电子信箱

ｉ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ｍ

２．２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２．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

）

总资产

１０１

，

６０３

，

３０１．００ ９８

，

２１１

，

８４１．００ ３．４５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２７

，

７６４

，

９８２．００ ２７

，

００２

，

４４９．００ ２．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股

）

２．１７ ２．１１ ２．８４

报告期

（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利润

２

，

６８２

，

３５３．００ ２

，

１８４

，

５１９．００ ２２．７９

利润总额

２

，

７２９

，

５１９．００ ２

，

３１６

，

６９４．００ １７．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６３７

，

０４４．００ １

，

４１９

，

７１３．００ １５．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

，

５４２

，

７３６．００ １

，

３３２

，

８４３．００ １５．７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２７７ ０．１１３０ １３．０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

（

元

）

０．１２０３ ０．１０６１ １３．３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２７７ ０．１１３０ １３．０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９２ ６．０４

减少

０．１２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３６２

，

２９９．００ ５７８

，

１４１．００ －６８１．５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０．２６ ０．０５ －６２０．００

２．２．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２

，

９８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３６

，

４４９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７７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１８

，

３２７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２

，

４１７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９０

，

４２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８５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２

，

９８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０

，

０４５

合计

９４

，

３０８

２．２．３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２．２．３．１

同时按照境外会计准则与按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和净资产差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净利润 净资产

本期数 上期数 期末数 期初数

按中国会计准则

１

，

６３７

，

０４４ １

，

４１９

，

７１３ ２７

，

７６４

，

９８２ ２７

，

００２

，

４４９

按境外会计准则调整的项目及金额

：

职工奖励及福利

－１８

，

９６９

按境外会计准则

１

，

６３７

，

０４４ １

，

４００

，

７４４ ２７

，

７６４

，

９８２ ２７

，

００２

，

４４９

§３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３．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

条件股份

７

，

７２５

，

０２８

，

７５３ ６０．２４ －３１５

，

９４０

，

２５５ －３１５

，

９４０

，

２５５ ７

，

４０９

，

０８８

，

４９８ ５７．７８

１

、

国家持股

７

，

４０９

，

０８８

，

４９８ ５７．７８ ７

，

４０９

，

０８８

，

４９８ ５７．７８

２

、

国有法人

持股

２１１

，

９４０

，

２５５ １．６５ －２１１

，

９４０

，

２５５ －２１１

，

９４０

，

２５５ ０

３

、

其他内资

持股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１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其中

：

境内

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１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境内自然人

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

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

持股

二

、

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份

５

，

０９８

，

５９７

，

９０７ ３９．７６ ３１５

，

９４０

，

２５５ ３１５

，

９４０

，

２５５ ５

，

４１４

，

５３８

，

１６２ ４２．２２

１

、

人民币普

通股

２

，

１２５

，

６８５

，

９０７ １６．５８ ３１５

，

９４０

，

２５５ ３１５

，

９４０

，

２５５ ２

，

４４１

，

６２６

，

１６２ １９．０４

２

、

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２

，

９７２

，

９１２

，

０００ ２３．１８ ２

，

９７２

，

９１２

，

０００ ２３．１８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

数

１２

，

８２３

，

６２６

，

６６０ １００ ０ ０ １２

，

８２３

，

６２６

，

６６０ １００

３．２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５３

，

４０９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上海电气

（

集团

）

总公

司

国家

５７．７８ ７

，

４３９

，

３４６

，

４９８ ７

，

４０９

，

０８８

，

４９８

无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

人

）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２３．１３ ２

，

９６５

，

９４５

，

５００

未知

丰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７．０８ ９０７

，

７７８

，

９４２

质押

９０３

，

１４０

，

０００

申能

（

集团

）

有限公司 国家

３．８２ ４８９

，

８９２

，

１２２

无

西部建元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０．８１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４１ ５６

，

８７７

，

６６７

质押

５６

，

８７７

，

６６７

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４１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汕头市明光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０．４０ ５０

，

９８８

，

６１２

质押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０．４０ ５０

，

８５３

，

４８５

无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

开发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３２ ４０

，

９３７

，

８２６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２

，

９６５

，

９４５

，

５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２

，

９６５

，

９４５

，

５００

丰驰投资有限公司

９０７

，

７７８

，

９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０７

，

７７８

，

９４２

申能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４８９

，

８９２

，

１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８９

，

８９２

，

１２２

西部建元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５６

，

８７７

，

６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

，

８７７

，

６６７

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汕头市明光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

，

９８８

，

６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

，

９８８

，

６１２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

８５３

，

４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

，

８５３

，

４８５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４０

，

９３７

，

８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

，

９３７

，

８２６

无锡市新宝联投资有限公司

３６

，

２５８

，

３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

，

２５８

，

３５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之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之间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未发现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发现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３．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４．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或分产

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分行业

新能源

２

，

９３９ ２

，

５１４ １４．５ ２４．７ ２７．５

减少

１．８

个百分点

高效清洁能源

１５

，

６８０ １２

，

４８９ ２０．４ １４．１ １１．９

增加

１．６

个百分点

工业装备

９

，

９７４ ７

，

９８７ １９．９ ８．０ ７．６

增加

０．３

个百分点

现代服务业

６

，

５０１ ５

，

９９４ ７．８ １８．９ １９．２

减少

０．２

个百分点

其他业务

７４７ ６３１ １５．５ －４６．６ －４９．３

增加

４．５

个百分点

抵销

－２

，

１２１ －２

，

１３２

合计

３３

，

７２０ ２７

，

４８３ １８．５ １０．７ ９．５

增加

０．９

个百分点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总金额

３５

，

４７２

万元。

５．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中国大陆

２７

，

５１２ ９．９

其他国家和地区

６

，

２０８ １４．１

合计

３３

，

７２０ １０．７

５．３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４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５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６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５．６．１

募集资金运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目 是否变更项目 拟投入金额 实际投入金额

是否符合

计划进度

预计收益 产生收益情况

百万千瓦级核电堆

内构件及控制棒驱

动机构扩能技术改

造项目

（

二期

）

否

３．７ ２．３７

是 不适用

４５０

吨 电 渣 炉 技 术

改造项目

否

１．１ ０．８４

是 不适用

核电核岛主设备集

成制造扩能改造项

目

（

核准名称为

“

核

电核岛主设备扩能

（

二期

）

技术改造项

目

”）

否

３．０２ １．８３

是 不适用

核电冷凝器重型装

配厂房技术改造项

目

否

０．６ ０．４１

是 不适用

新建风电临港基地

一期建设项

（

核准

名称为

“

风电临港

基地目建设项目

”）

否

３．１４ ２．０３

是 不适用

风机设计分析软件

引进及培训项目

否

１．１ ０．８６

是 不适用

２ＭＷ

和

３．６ＭＷ

风机

研制项目

否

２．７９ １．７１

是 不适用

风电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建设项目

否

０．５ ０．２５

是 不适用

机床产品

、

产能升

级改造项目

（

核准

名称为

“

大型数控

精密磨床产品升级

技术改造项目

”）

否

１．５ ０．６８

是 不适用

补充流动资金 否

４．３２ ４．３２

是 不适用

合计

／ ２１．７７ １５．３ ／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资金仍将投入募投项目中

５．６．２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７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项目收益情况

公司收购上海电气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

３０％

股权

０．０３７

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不适用

公司与上海市电力公司合资组

建上海电气输配电装备有限公

司

１０

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不适用

公司增资上海电气凯士比核电

泵阀有限公司

５５０

万欧元 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不适用

５．８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９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１０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１１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 重要事项

６．１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出售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担保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

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担保对象名称

发生日期

（

协议

签署日

）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担保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联

方担保

上海库 柏电力 电

容器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４

，

３２２

，

５３８．５０

连 带 责 任

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否 否

三菱电 机上海 机

电电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

９０

，

８３５

，

０７６

连 带 责 任

担保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否 否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

４７

，

２６９

，

３６２．４３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

４７

，

２６９

，

３６２．４３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１

，

７５１

，

０７７

，

９４５．３１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１

，

５１６

，

６６３

，

５６１．３９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

（

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担保总额

１

，

５６３

，

９３２

，

９２３．８２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

％

）

５．６３

其中

：

为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

０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

债务担保金额

９４２

，

３３３

，

５６１．３９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５０％

部分的金额

０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９４２

，

３３３

，

５６１．３９

注：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报告期内，公司所属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财务公司

＂

）为公司及所

属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

＂

电气总公司

＂

）及所属子公司、为公司或电气总公司的联营企业

出具的保函金额均在公司董事会审批额度内，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公司保函余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４

，

３９９

，

５４５．９４

元，其中：为公

司及所属子公司出具保函为人民币

１

，

１８８

，

５３９

，

９４８．３９

元，为电气总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出具保函为人民币

８６７

，

４００．００

元， 为

公司的联营企业及电气总公司的联营企业出具保函为人民币

１４

，

９９２

，

１９７．５５

元。

６．４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５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６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６．６．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６．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

本

占该公司

股权比例

（

％

）

期末账面价

值

报告

期损

益

报告期所有

者权益变动

会计核算科目

股份来

源

６００６４３

爱建股份

１６３

，

４００ ０．０１ ７９０

，

１５７ ０ ５５

，

３１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购买

６００６３３

白猫股份

７

，

４７１

，

９９２ １．４４ １５

，

９５１

，

９３６ ０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购买

６００８４５

宝信软件

４

，

９１２

，

０００ ０．５１ ２７

，

４２７

，

５００ ０ －６

，

１８９

，

７５０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购买

０００５０１

鄂武商

Ａ ３５３

，

６０９ ０．０３ ２

，

５４８

，

３７０ ０ －１４６

，

５９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购买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９

，

１２２

，

８０９ ０．０１ ３０

，

４７７

，

２６９ ０ ２４７

，

５５９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购买

６００６１８

氯碱化工

１

，

２４０

，

００８ ０．０３ ５

，

４３０

，

９６４ ０ ２

，

００９

，

９３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购买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７６７

，

７６０ ０．０２ ３１

，

７３３

，

９９７ ０ ７４７

，

９５２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购买

６００６４２

申能股份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３

，

６８９

，

０００ ０ －３３

，

７５０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购买

６００６６５

天地源

１

，

３９９

，

２００ ０．０９ ３

，

３７９

，

２００ ０ １２３

，

７５０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购买

６０００８２

海泰发展

２７０

，

０００ ０．０５ １

，

９５１

，

５６０ ０ ６５

，

８１３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购买

６００６１０ ＳＳＴ

中纺

７６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６

，

０９５

，

２３２ ０ －１

，

７１９

，

４３２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购买

合计

２９

，

２６０

，

７７８ ／ １３９

，

４７５

，

１８５ ０ －４

，

８３９

，

２０７ ／ ／

6．6．3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财务会计报告

7．１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

未经审计

□

审计

7．２

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编制单位：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１ １８

，

８７６

，

９０７ ２２

，

２０９

，

３７０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２ ２０１

，

３５３ １２１

，

８７２

应收票据

３ ２

，

８９２

，

２１３ ２

，

３７４

，

７０７

应收账款

４ １９

，

９５８

，

６８０ １５

，

９７７

，

３９６

预付款项

５ ８

，

１１７

，

７０５ ７

，

５７７

，

１５９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６ １８

，

４３７

应收股利

７ ６３

，

０４９ １２３

，

３２４

其他应收款

８ １

，

３７１

，

１７４ １

，

１０３

，

３１２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９ ２２

，

０５０

，

９８０ ２０

，

３２８

，

１０３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１０ ２７

，

３４７ ３１

，

０９２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１ ５

，

９１９

，

０７５ ６

，

９４６

，

５３４

流动资产合计

７９

，

４７８

，

４８３ ７６

，

８１１

，

３０６

非流动资产

：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２ ２６９

，

１６０ ２６９

，

７０３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１３ １０

，

０００

长期应收款

１４ ５

，

８４９ ５

，

８９１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６ ３

，

２４２

，

２９１ ３

，

２３５

，

１５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１７ １３１

，

２９８ １３４

，

４１７

固定资产

１８ １０

，

７５５

，

６３７ １０

，

６７２

，

６２０

在建工程

１９ ３

，

１１０

，

８１７ ２

，

７８７

，

３９９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２０ ２

，

０２７

，

０７０ ２

，

０６２

，

２７５

开发支出

２０ ４

，

６８９ ９０２

商誉

２１ １２

，

４８３ １６

，

１１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２２ １３３

，

５６８ １３９

，

７６５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３ １

，

３０３

，

９８０ １

，

１１４

，

７５２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２４ １

，

１１７

，

９７６ ９６１

，

５５１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２

，

１２４

，

８１８ ２１

，

４００

，

５３５

资产总计

１０１

，

６０３

，

３０１ ９８

，

２１１

，

８４１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２７ ３３５

，

０４２ ２４５

，

３３３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２８ １

，

５７２

，

７０７ １

，

５３９

，

２３３

应付账款

２９ ２０

，

５２４

，

２１１ １５

，

９６７

，

９３２

预收款项

３０ ２７

，

２３５

，

４３８ ３０

，

８６１

，

２５４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３１ １

，

５３３

，

０９４ １

，

４９０

，

０３９

应交税费

３２ ８６４

，

７１０ １

，

１５２

，

１３８

应付利息

３３ ２６

，

９７５ ５

，

４８６

应付股利

３４ １

，

１２８

，

４０４ ２４

，

６２９

其他应付款

３５ ２

，

３８０

，

８６８ ２

，

４３４

，

９５４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３６ ３０７

，

２８３ ２１５

，

５２２

其他流动负债

３７ ７

，

５８２

，

０７５ ６

，

９８７

，

４５３

流动负债合计

６３

，

４９０

，

８０７ ６０

，

９２３

，

９７３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３８ ９０２

，

９９４ １

，

０９７

，

２８５

应付债券

３９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长期应付款

４０ １１

，

７１９ １０

，

３４５

专项应付款

４１ ３２

，

４２４ ２９

，

５６８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３ ２９５

，

６６２ ３３３

，

４７７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４２ ３５０

，

０５９ ３１４

，

７２８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

，

５９２

，

８５８ ２

，

７８５

，

４０３

负债合计

６６

，

０８３

，

６６５ ６３

，

７０９

，

３７６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４３ １２

，

８２３

，

６２７ １２

，

８２３

，

６２７

资本公积

４４ ４

，

２５０

，

６０３ ４

，

２９０

，

３２３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４５ ２

，

４０７

，

８６４ ２

，

４０５

，

７２２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４６ ８

，

２７１

，

５２５ ７

，

４７１

，

４４１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１１

，

３６３ １１

，

３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７

，

７６４

，

９８２ ２７

，

００２

，

４４９

少数股东权益

７

，

７５４

，

６５４ ７

，

５００

，

０１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５

，

５１９

，

６３６ ３４

，

５０２

，

４６５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０１

，

６０３

，

３０１ ９８

，

２１１

，

８４１

法定代表人：徐建国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俞银贵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世璋

（下转B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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